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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政务服务办公室文件
上海市松江区行政服务中心文件

沪松政务办〔2021〕3 号

松江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
印章使用管理制度(试行)

为加强本单位印章的管理，进一步提升区政务服务办（行政

服务中心）印章使用的严肃性和规范性，确保公章安全使用，根

据《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、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印章规定》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印章范围

印章是指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组章（电子章）、区政务服务

办公室公章（电子章）、区行政服务中心公章（电子章）、区政

务服务办公室党支部公章、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工会公章等。

二、印章管理

1、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组章（电子章）、区政务服务办公

室公章（电子章）、区行政服务中心公章（电子章）由人事科管

理，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支部公章由党支部组织委员管理，区政

务服务办公室工会公章由工会主席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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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用章均须实行审批登记制度。

3、印章专管人员要忠于职守，不得徇私舞弊，不得擅自使

用印章；如印章保管人员违规盖章将追究其工作责任，给单位造

成不良后果的，按规定同时追究分管领导和科室负责人责任。

4、印章必须在办（中心）内使用，严禁将印章带出办公室

及相关科室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须向办党组书记、主任申请，写明

用章事由及归还时间，经批准后方可带出，并确定专人妥善使用、

保管。

三、印章使用

（一）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组章（电子章）、区政务服务办

公室公章（电子章）、区行政服务中心公章（电子章）

1、使用政务服务办党组章（电子章）、政务服务办公章（电

子章）、行政服务中心公章（电子章）须填写《区政务服务办公

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公章（电子章）使用审批表》；

2、凡以办（中心）名义上报、下发的文件、文书[包括各类

通知、报告、决定、计划、纪要、函、报表、证明等;代表办(中

心)对外工作联系的介绍信，需证明的各类材料，与办（中心）

的各类合同、项目协议、授权书、承诺书及其它需要的签章等]，

凡涉及到人、财、物的重要工作，先经分管领导签字审核同意后

报主要领导，最后由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同意，方可使用公章（电

子章），并在《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公章（电子

章）使用登记表》上进行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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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政务服务办和中心内部会议等其它常规性工作用章，必

须由分管领导同意后，方可使用政务服务办公章（电子章）、行

政服务中心公章（电子章），并在《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

务中心）公章（电子章）使用登记表》上进行登记。

4、特殊情况急需使用公章的，由经办人按照审批权限请示

办（中心）主要领导同意后可先行用章，经办人事后应及时补办

手续。

5、单位印章一律不得在空白纸页上使用。严禁在空白的纸

张、表格、信函、证件等上面加盖办印章。严禁填盖空白合同、

协议、证明及介绍信，如遇特殊情况，必须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主

要领导签字同意后，方可用章。

（二）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党支部公章、区政务服务办公室工

会公章使用

1、使用办党支部公章、办工会公章，也须履行审批手续，

报分管领导同意后方可使用。

2、有关审批表、登记表，由相关科室参照执行。

四、印章的保管

1、本办所有公章由专人负责管理，未经领导批准不得私自

转交他人代管;保管人员要建立“公章使用登记表”，按照规定

程序使用，严禁私自交于他人。

2、保管人需负责对印章保管的安全，公章存放在指定安全

的地方，严禁擅自携带外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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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章保管人因事离岗时，须由部门主管指定人员暂时代

管，以免贻误工作;公章保管员外出，移交公章时，需由主要领

导同意。

4、保管人需负责对印章的保养，使用中达到干净、字迹清

晰、色调鲜艳。

5、保管人因工作需要调离，需办理公章交接手续。

6、公章遗失应及时上报，对外登报作废。

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中心人事科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 1、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公章

（电子章）使用审批表

2、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公章

（电子章）使用登记表

2021 年 2 月 8 日

上海市松江区政务服务办公室 2021年2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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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公章（电子章）

使用审批表

用章科室 经 办 人

公章名称

用章日期 用章次数

用章

事由

分管领导

意见

主要领导

意见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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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区政务服务办公室（行政服务中心）公章（电子章）

使用登记表

日期 盖章内容 盖章名称 签名


		2021-02-08T16:40:36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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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